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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7 月 7 日 

仲裁受理日期：2021 年 7 月 5 日 

仲裁机构的名称：黄冈仲裁委员会 

仲裁机构的所在地：湖北省黄冈市 

 

二、有关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志玺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河南达知律师事务所徐宝庆律师、安阳艾尔旺新能

源环境有限公司员工侯朝阳 

其他信息：无 

 

（二）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凌云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其他信息：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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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签署了《湖北现代乳业特大型生物天

然气与有机肥循环化综合利用项目（预处理系统及厌氧发酵系统）成套设备供货

合同》（合同编号：HMZQ-B-002）（下称合同），约定申请人为被申请人提供预

处理系统及厌氧发酵系统等设备，合同总价为 2420 万元，交货地点为湖北现代

乳业特大型生物天然气与有机肥循环化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项目地址位于黄

冈市黄梅县，并对付款方式、设备验收等进行了详细约定。申请人按照合同约定

供货和安装，于 2017 年 12 月经被申请人确认单机验收合格，具备初步验收条件，

申请人多次提出初步验收申请，被申请人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但被申请人却将合

同设备移交项目运营（湖北同晟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后者一直使用合同设

备进料、生产、运营至今。 

2019 年 8 月，在申请人的催促下，根据合同附件一技术协议第 5 章第 5.3.2

“关于调试及最终验收标准”的约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委托第三方有资质

的环境监测机构对合同要求的考核指标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合同设备均符合

合同要求，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再次提出最终验收的申请，被申请人至

今仍未组织验收。根据合同第 13 条“付款方式”的约定，被申请人未付款项为合

同金额 30%的验收款计 726 万元，合同总额 10%的质保金计 242 万元，上述款

项合计为人民币 968 万元。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第 17.3 条约定，双方发生争议

协商不成的，由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裁决。 

综上，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出仲裁请求。 

 

（四）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仲裁请求： 

    1、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立即给付申请人货款人民币 968 万元，并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从 2019年 10 月 1日起计

算至给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截止到 2021 年 6 月 20 日的利息为 651153.38 元，

两项暂共计 10331153.38 元）。 

2、本次仲裁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仲裁依据见上文“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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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裁决的情况（涉及于裁决阶段） 

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黄冈仲裁委员会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作出的 2021

黄仲裁字第 152 号，仲裁如下： 

（一）被申请人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应向申请人安阳艾尔旺新能

源环境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 7260000 元，并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至付清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付逾期付款损失。 

（二）被申请人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应向申请人安阳艾尔旺新能

源环境有限公司退还质保金人民币 2420000 元，并自 2021 年 4 月 10 日起至付清

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付逾期付款损失。 

（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四）本案仲裁费 101525 元，由被申请人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承担。申请人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已预交本案仲裁费，被申请人应自

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10 日内迳付申请人 101525 元。 

上述（一）（二）项裁决，被申请人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应自收

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申请人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支付完毕。

逾期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承担义务方逾期不履行本

裁决，另一方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针对上述仲裁决定，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筹措款项，尽力按约履行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工程正常经营，本次仲裁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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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仲裁公司负有清偿义务，从而对公司资金流会造成

影响，现双方就分期还款计划正在协商，争取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转。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次仲裁进展公告涉及案件对应于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9 日披露的《涉及仲

裁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六、备查文件目录 

《黄冈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1 黄仲裁字第 152 号） 

 

 

 

 

威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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